2018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

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   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的通知》预算绩效工作安排，我们对2018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，形成本报告。

项目概况

项目单位基本情况。桃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。我处下设办公室、待遇计发股、退休人员管理股、征缴股、个人账户管理股、被征地农民保险股、财务股、稽核股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股。
    我单位共有核定编制数为36人，现有在编在职工作人员26人。退休人员15人，劳务派遣人员6人。

    我单位是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机构，主要职责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    1、负责全县企业职工、灵活就业人员、被征地农民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征缴。
    2、负责全县企业离退休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被征地农民退休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发放。
    3、负责在职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。
    4、对全县企业离退休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人员，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进行认证。

　　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简介，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。
    开展城乡居保试点，是国家继取消农业税、实行农业直接补贴、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以来的又一大举措。我县按着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，于2012年成为湖南省第四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，并按照“按照个人缴费、集体补助、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，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；全县29个乡镇从年初的政策宣传到入户征收，开会督办，票款结算，主要工作精力都集中在城乡居保基金征收上，县农保中心和各乡镇都需要添置大量办公场所和设施、设备，需要大量农保专干从事这项工作，县农保中心需要接待大量的基层专干进行业务洽谈、数据核对，报表报送等，由此需要产生大量农保工作经费。为推进我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建设，提升全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，确保这一“惠民政策”得到有效开展，经县政府批准，县财政通过预算每年安排用于城乡居保基金征收工作经费60万元，保障了各乡镇农保所以及县城乡居保办电脑等办公设备购置，城乡居保试点宣传、业务培训、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收集、档案规范化的有效管理。在此背景下，城乡居保工作经费项目正式设立。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
（一）总目标

设立城乡居保工作经费项目，是保障从事城乡居保工作的基层单位及个人待遇的落实，建立农保工作场所，完善农保信息网络体系，激发基层单位及专干的城乡居保工作积极性，从而实现“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，与家庭养老、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，全面保障城乡居民老年基本生活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健康、稳步推进。

（二）2018年具体目标

    1. 保证城乡居保工作经费足额到位，并发放至城乡居保工作的基层单位及个人，保证城乡居保缴费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    2. 保证助农取款点工作人员经费及时足额到位，保证城乡居民不出村即能领取养老金。

    3.政策深入宣传到乡镇及村组。

    三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(一）资金到位情况

根据年初预算，应到位资金60万元，实际到位60万元，到位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情况

1. 乡镇征缴经费及生存认证经费59万元；

2. 公务接待费用5万元；

3. 政策宣传印刷费及资料费5万元；

4. 乡镇劳保站工作人员电话等补助2万元；

5. 临聘人员支出15万元；

6. 下乡用车及办公费用支出：2万元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、使用情况

    一是在采购城乡居保办公设施及物品时，整个采购过程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程序进行办理。即先对所需采购的与城乡居保工作有关的各类表册、宣传资料、设备等纳入单位采购预算，经审批后再进行采购的组织实施，相关采购资金统一安排，集中支付。同时，充分、准确掌握市场信息。采购前，我处专职人员着手对参保表格、宣传册、缴费证、办公设备等的市场信息进行收集，比对，并加强与周边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的横向联系，充分了解各类商品的规格技术信息和营销价格，做到物美价廉，合理采购。

二是对基层专干待遇落实到位。从事城乡居保工作的人员经费，奖励经费，公用经费，以及接待费用等我处财务人员从严把关，该支付的人员经费（如聘请的临聘人员经费）按时足额的支付到位，该发放的基层专干农保奖励经费一分不少的发放到位，同时控制公用经费开支，不乱花每分钱，做到物尽其用；控制接待费开支标准，按着县纪委要求及上级文件精神搞好接待，不超标，杜绝大吃大喝和挥霍浪费。

    四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一是领导重视。自2012年7月启动城乡居保工作以来，县财政每年拨付我处城乡居保工作经费60万元，为管好、用好专项资金，我处高度重视，将此项工作纳入为基层专干办实事项目实施。尤其在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，积极借鉴周边县区的先进管理经验，结合我县具体实际情况对项目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做了明确规划，确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。

二是完善制度。城乡居保工作经费项目是服务于我县城乡居保工作的专项资金，不能挪作他用，确保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和待遇得到充分落实。因此，我处建立和完善了《社会保险城乡居保工作经费管理、使用制度》，用制度形式加以规范。

三是合理安排。按照部门职责分工，我处切实加强计划安排、预算编制、资金拨付、用款审核、支付审批、内审监督等工作，同时，强化协调。各乡镇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分类指导，及时了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、及时协调并妥善解决项目推进中各项问题和困难，充分发挥城乡居保工作经费项目资金的投资绩效。

四是强化管理。我处本着对各个基层战线的180多名城乡居保专干负责的态度，切实强化项目资金管理；我们严格开支审批程序。切实维护项目资金的严肃性；落实责任专款专用，强化管理，按照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专账管理、专账核算，确保资金规范有效使用。

    五、项目绩效情况
    一是设立和改善办公场所。全县29个乡镇均建立和完善了城乡居保办公场所，场所环境优良，设施齐全，城乡居保工作人员工作安心，群众办事温馨，达到了设立城乡居保工作经费项目的阶段性目标。
    二是提高基层专干工作热情。由于我县是湖南省农业大县，地大面广，居住分散，人员众多，目前已经参保的城乡居民和退休人员达到了50多万人，人员居住跨度大，分布广，管理难度大，需要的经费多，因此，我处全力保障他们的经费，使基层专干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大幅提高。

    三是奖勤罚懒。我处建立了城乡居保工作奖励制度，对工作中比较突出，工作出色的基层专干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和物资奖励，对没按时完成任务的给予一定额度的惩罚，并公正公开，接受专干监督，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。

    六、项目自评结果

    我单位按文件要求，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工作组，工作组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，整理收集相关资料，检查财务会计记录，对照《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》逐条进行自查自评。自评得分9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秀。
  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问题

城乡居保基金征收经费60万元，平均每个乡镇一年只有1万多元，另外，城乡居保办的人员经费，聘请的临聘人员的经费无着落，（聘请的3名临聘人员全年需15万元）与实际需要的经费支出相差甚远，直接影响每年城乡居保工作的开展，影响临聘人员的工作情绪，同时造成我处经费的异常紧缺。

建议

    建议解决办法：建议城乡居保工作经费不能低于征收任务的3%，这项经费的来源应直接由县财政纳入全县的年初预算，建立专项征收工作经费，由县财政进行专项管理，并根据各乡镇任务完成情况实行专项拨付，确保从事城乡居保工作人员的待遇得到充分落实和专干队伍的稳定。
桃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

二0一九年六月二十日
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(见附表)

